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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双祺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约定回购条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情况概述

1、苏州双祺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通知：

（1）苏州市吴中盈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吴中盈运”）、

苏州吴中引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吴中引智”）与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商积童于 2025年 5月 21日签订了《关于苏州双祺自动化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1》”），吴中盈

运拟购买商积童持有的 3,323,810 股公司股份，吴中引智拟购买商积童持有的

481,154股公司股份。

（2）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商积童于 2025年 5月 22日签订了《关于苏州双祺自动化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2》”），中信建投

投资拟购买商积童持有的 2,450,036股公司股份。

以上两份《关于苏州双祺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均约定

了股份回购条款。

2、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受让方和转让方协商确定。具体情况如下：

（1）吴中盈运同意受让商积童持有的公司 3,323,81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 5.3138%），股份转让价格为 34,534,385.90元；吴中引智同意受让商积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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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公司 481,154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7692%），股份转让价格为

4,999,190.06元。

（2）中信建投投资同意受让商积童持有的公司 2,450,036股股份（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 3.9169%），股份转让价格为 25,455,874.04元。

《股份转让协议 1》与《股份转让协议 2》均约定了相同的股份回购条款，

主要内容为：2.1在下列任一情况下，投资方（吴中盈运、吴中引智、中信建投

投资）有权要求乙方（商积童）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1）公

司未能在 2028年 6月 30日前实现合格上市（合格上市指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及投资方认可的其他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行为）；（2）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较上一

年度下降超过 30%的，且对公司合格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的；（3）公司实际控制

人遭受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立案侦查，对公司合格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的；（4）

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公司合格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的；（5）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6）任何其他股东依据本协议 2.1条（1）—（5）要

求乙方回购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2 在出现第 2.1条约定的任一情形时，投资方

有权在其知悉该等情形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乙方按如下方式计算的价格回购投资

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投资方所支付投资金额的 100%以及按照每年 6%（单利）

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截至足额支付全部回购价款之日），但应扣除已支付给投资

方的现金分红。具体计算公式为：回购对价=投资金额*（1+6%*n）-投资方投资

期间所实际取得的现金分红款；其中：n=投资方支付投资金额之日起至收到回购

对价之日止的天数除以 365；投资期间指投资方投资金额实际到位之日起至实际

收到回购价款之日止所经过的期间。2.3乙方应当在收到投资方要求其回购股份

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9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投资方支付全部股份回购对价。乙方

可以指定其他第三方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收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份，但在投

资方收到全部回购对价前，乙方仍应按本协议约定对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承担

回购义务。2.4尽管有上述回购对价约定，乙方的前述回购义务和偿付责任应以

其届时直接或间接在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所对应的价值为限。为免疑义，任何情

况下，投资方均不得要求乙方以上述股份及股份收益之外的其他个人财产或/和

家庭财产支付回购价款。3.1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投资方权利，在公司提交合格



公告编号：2025-060

上市申请时（以上市申请文件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正式受理日为准）终止。如果因

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主动撤回上市申请材料）导致公司的该等上市申请

在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期限内未能通过或不能通过，或通过后未能成功上市交

易，则自前述情形客观发生之日起本协议第二条约定重新恢复效力且追溯至本协

议签署日。如上述条款安排，根据届时的上市审核政策、反馈问询及窗口指导意

见要求彻底终止的，由投资方与乙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终止，投资方届时应提供

必要的配合。3.2公司合格上市申报前，投资方应全力配合公司相关上市中介机

构进行核查，提供符合上市中介机构要求的相关资料，签署相关承诺；公司合格

上市后，投资方减持、出售公司股份的比例及时间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要求进行。

经各方协商，商积童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公司

100股股份，成交价格为 10.39元/股，吴中盈运购得 100股；2025年 5月 22日，

商积童以大宗交易方式向吴中盈运转让 3,127,400股股份；2025年 5 月 27日，

商积童以大宗交易方式向吴中盈运、吴中引智和中信建投投资分别转让 196,310

股股份、481,154股股份和 2,450,036股股份。

截至 2025年 5月 27日，吴中盈运、吴中引智、中信建投投资与商积童的股

份交易已经完成。交易完成后，吴中盈运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323,810股，占

公司总股本 5.3138%；吴中引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81,154股，占公司总股本

0.7692%；中信建投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450,036 股，占公司总股本

3.9169%；商积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53,1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84.964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增与吴中盈运、吴中引智、中信建投投资的回购约

定，相关回购约定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上述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已签署的协议未将公司作为回购条款的当事人和义务主体，不存在严重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不利情形。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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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中盈运、吴中引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商积童签署的《关于苏州双

祺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二）中信建投投资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商积童签署的《关于苏州双祺自动

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苏州双祺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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